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9-003        
     项目名称：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新建建山中心           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9年02月12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9年02月12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丹北镇

	
	建筑面积
	8181.55㎡
	建筑总高度
	15.90m

	
	建筑层数
	地上：4层 地下：1层
	耐火等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三 级

	
	结构体系
	
	基础形式
	

	
	规 模
	
	工程等级
	二 类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鼎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资质等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装饰（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设计编号
	

	一、强制性条文
1、二楼图书室的疏散门应外平开，不应为推拉门（建规6.4.11-1条）。

2、原设计四楼的教工之家改成了“生活馆”？ 四楼不应布置幼儿用房（幼儿规范4.1.3条）。
二、强制性标准

1、梯段两侧设幼儿扶手，且DS-05的楼梯不符合幼儿要求（幼儿规范4.1.11-2条）。
2、装饰工程设计图纸材料表应重新设计，应列出顶、墙、地面、固定家具、装饰织物（窗帘）的具体名称、具体防火等级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3.2.1条）。防火涂料分别达到多少时间？

3、增加轻质砖墙荷载时（轻质砖墙具体是什么材料？有的墙很大，如三层资料室分隔墙），必须由原结构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核查有关原始资料，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3.1.5条 ）。

4、宿舍建筑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宿舍规范5.2.1条）。宿舍不应设在四层（原设计是办公）。幼儿园也不应设宿舍（幼儿规范4.1.1条）。
三、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四、其他

1、本次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应变动、涉及结构、节能、消防部分（需消防部门批准）。

2、设计说明缺许多内容：地点？什么建筑？高度？层数？面积？耐火等级？防火要求？等等。


	设计人
	王 羽
	安全隐患
	1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王 羽
	强制性标准
	4
	
	建筑防火 
	1

	审核人
	李海波
	
	
	建筑设计
	1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建筑设备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设计编号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无）


	设计人
	刘晓捷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冯培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冯培
	
	
	建筑设计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建筑设备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设计编号
	

	一、节能方面

1、按照绿建专篇公共建筑参考样式，补充照明节能指示及措施设计。
二、强制性条文

1、按照GB50016-2014（2018年版）的10.3.2条相关规定，补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要求。

2、多功能厅属人员密集场所，未设置疏散照明。不符合GB50016-2014（2018年版）的10.3.1条相关规定，

3、幼儿园的电源插座必须采用安全型，幼儿活动场所电源插座底边距地不应低于1.8m。详见JGJ310-2013的5.2.4条规定。
三、强制性标准

1、按照《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相关条款规定，补充电气设备抗震措施设计。

2、卫生间插座高度1.2m，不符合GB50055-2011的8.0.6-4条规定。

3、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应符合GB50343-2012的表5.3.4-2相关规定。
四、安全隐患

1、穿越楼板、隔墙的电线电缆保护导管和槽盒（桥架），内部截面积等于大于710mm2时，应从内部进行防火封堵。详见GB50054-2011的7.1.5条相关规定。

2、开关、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措施。详见GB50016-2014的10.2.4条规定。

五、其他

1、设计依据补充GB50016-2014（2018年版）、GB50981-2014、GB50343-2012。

2、缺设计编号。

3、补充强电竖向干线配电系统图。

4、一层弱电平面图缺进线线缆及其标注。

5、平面图缺尺寸标注，应重新出图。


	设计人
	李海波
	安全隐患
	2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李海波
	强制性标准
	3
	
	建筑防火 
	2

	审核人
	张哲文
	
	
	建筑设备
	1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设计编号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电缆桥架（弱电线槽）全长不大于30m时，不应少于2处与保护导体可靠连接；全长大于30m时，每隔20m~30m应增加一个连接点，起始端和终点端均应可靠接地。详见GB50303-2015的10.1.1条相关规定。

2、应确定本建筑物的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电子信息系统应选用适配的信号线路SPD（浪涌保护器）。详见GB50343-2012的4.3.1条和5.4节、5.5节相关规定。标注弱电系统SPD技术参数。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无）


	设计人
	李海波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李海波
	强制性标准
	2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张哲文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